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安保服务采购项目需求意见公示
一、采 购 人：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
地 址：无锡市滨湖区钱荣路20号
联 系 人：万工
联系方式：0510-85514482
二、采购项目名称：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安保服务采购项目
三、采购品目代码：C0810
四、采购品目名称：安全服务
五、公告期限
公告开始期限：2022年11月24日
[bookmark: _GoBack]公告结束期限：2022年11月30日
六、意见反馈时限
反馈开始时间：2022年11月24日
反馈结束时间：2022年11月30日
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
2022年11月23日













一、项目概况
1、项目概况：为确保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安全保卫等工作正常开展，拟配置24.5名保安等成员，其中23名保安（含2名消控人员兼保安、城中部1人)，1名电梯运行女操作人员，0.5名东横山停车场保安（半天停车管理），如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增加岗位人员，则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，人员待遇一律按照中标的统一标准执行。
2、服务期：一年（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）
3、服务范围：钱荣路12号、18号、20号门卫安保和车辆停放管理、医院门诊病房大厅安保秩序等。
4、服务要求：满足采购人及采购文件要求。
5、最高限价：93.9万元，投标报价高于最高限价的作为无效投标处理。
二、项目需求
本项目设置岗位10处，岗位及当班人员时间见下表：
	序号
	岗位地点
	工作时间   （小时）/天
	每周   天数
	当班岗位人员
	月岗位工作时间

	1
	所门卫
（20号门卫）
	24
	7
	2
	1440

	2
	江原医院门卫
（18号门卫）
	24
	7
	1
	720

	3
	江原医院门诊楼入口
	12（日班）
	5.5
	1
	288

	4
	江原医院停车收费
	12（日班）
	6
	1
	312

	5
	12号北门卫+停车场
	12（日班）
	6
	2
	624

	6
	医院门诊病房内保
	8（白班）
	5.5
	2
	384

	7
	江原医院城中门诊
	8（日班）
	5
	1
	176

	8
	江原医院电梯
	8（日班）
	5.5
	1
	192

	9
	院内和东横山停车场
	4（白班）
	5
	2
	176

	10
	新科研楼入口、地上地下停车秩序管理
	8（白班）
	5
	1
	176


注：其中钱荣路20号门卫日班2人中1人是消控人员兼保安。
3.人员条件
①保安人员形象较好，身体健康，政治清白，品行端正，无精神疾病，无遗传或传染病史，无违法犯罪记录；
②熟悉工作业务，经过无锡市公安局培训机构培训的从业资格证书，能独立履行保安工作职能，其中2名消控人员还需具备建(构)筑物消防员资格证书；
③年龄要求不超过60周岁，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，会讲普通话，工作积极主动且认真细致。优先录用本次招标时在研究所工作的原保安人员，以老带新，有效保证做好新旧保安公司的顺利交接工作；
④自觉遵守服务单位各种规章制度。
（二）中标方必须按照《劳动法》及无锡市相关规定，根据服务单位的管理要求及规定配置岗位、安排班次，明确人员质量，保障运行。具体班次、工作时间必须对应研究所工作规定并正常开展。所用保安人员，由中标方均与其签订劳动合同，负责履行国家相应规定的劳动报酬、社保、福利，作息时间及其工伤政策。其他特殊情况加班费用另行计算，由双方协商。
（三）中标方要专人做好日常安全管理台账，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。加强人员的职业技能教育，不断提高人员的安全工作意识，要有严格的安保工作制度，加强安保工作的检查和督促。使用人员在工作期间所发生的人事纠纷、人身安全事故等均由中标方负责，与服务单位无关。
五、服务质量要求
（一）工作要求
1.保安人员按规定穿着保安服装、标志符号，仪容仪表，规范整齐，佩戴对讲机、防护器械上岗。在班时间不得与闲人聊天、干私活、看书报，不得饮酒。要礼貌值勤，规范管理，与服务单位干部职工相互友好尊重。
2.门卫值守。出入口安排24小时值勤，建立传达、车辆、道路及公共秩序管理等制度台账，杜绝闲杂人员进入医疗科研行政区域内，维护好单位区域安全、正常的工作环境。对进出物品实施有效管理，必要时实施验证，杜绝危险物品进入非业务公共区域内。做好疫情期间快递及包裹日常消毒，做好外来人员测温、查门铃码、外市运货车辆的消毒等工作；需承担无总机员值守时，所门卫分机代总机转接电话的工作。
3.安全巡逻。管理区域内安排24小时巡查，使用巡更设备对重要区域、部位、设备机房等进行重点巡视并记录，其中全所夜间巡逻4次，每隔2小时全面巡查并按规定巡更打点，所危险品仓库每2小时巡查1次，医院门诊病区白天巡查2次；在接到值班人员或监控室发出的指令后，巡视人员应及时到达事发现场，采取相应措施妥善处理；如巡视时发现异常情况，应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并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，随时准备启动并执行相应的应急预案。
4.停车管理。
按照停车场导向指示标志的规定指挥车辆停放，非机动车应实行定点停放；保证进出所（院）大门的车辆有序进出通行；针对所内外停车位紧张的问题，能提供有效协调措施和可行方案。
5.收费管理。
停车收费人员须具有遵纪守法、廉洁自律、技能娴熟、文明礼貌等基本素质，收费按有关规定执行，按要求及时上缴停车费至财务科，做好计数统计收费台帐工作，做到帐款相符，严禁私自挪用和截留停车费，违者依规处理。确保停车收费设备、门杆系统处于正常状态，如有故障，及时报告服务单位并做好应急保障。
6.消控监控值班
中标方消控值班人员应熟悉本单位消控监控设施等，熟练操作消控报警设备，注意观察监控屏幕，做好日常台账登记，及时回复电梯故障报警、医院门诊病房大楼一键报警和其他等电话。
7.电梯运行操作
负责做好电梯安全运行，礼貌提醒引导就诊人员出入；保洁轿厢内无杂物，无污迹，无水迹，厢体不锈钢表面无灰尘，无油迹，做好电梯日常保洁消毒和记录，须满足医疗服务规范要求。
8.值班室正常秩序。严禁在工作区域内使用明火，严禁在工作区域内吸烟，严禁违章用电；不允许非工作人员在传达室借故逗留，影响值班人员履行职责；负责做好值班室内和大门四周的清洁卫生工作（门前三包）；禁止社会人员在门口摆摊设点。
9. 中标方所有保安人员严己律己、以身作则，必须严格遵守服务单位各项规章制度，接受服务单位的监督、管理。配合进行各类安全宣传，积极参加消防检查，参与本单位义务消防队。中标方应按服务单位要求更换不服从管理、违纪或其他原因不适合继续在研究所工作的保安人员。
10. 服从服务单位管理，遇到重大活动，全体安保人员必须到位，听从服务单位统一安排和调遣。
（二）设备设施安排  
服务单位提供钱荣路12号、18号、20号门卫值班室三处，以及必要的水、电等设施供安保公司免费使用，配备反恐防爆器材装备2套。中标方需配备必要的工作服、保安器械（如对讲机、警械等）。  
（三）相关责任  
原则上实行双重领导，共同管理。中标方负责对安保人员进行管理、教育、培训。安保人员和服务单位人员发生纠纷，由双方领导联合调处，在查清责任的基础上，双方各自负责处理。如因安保人员发生问题，中标方除负责查处并追究当事者的责任外，应及时给予调换补充。因安保人员工作不力或失职造成服务单位财产失窃、员工受侵害造成后果的，服务单位追究安保公司经济责任及有关法律责任。

